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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政策背景。
青岛市根据《畜牧法》《生猪屠宰管理条例》《山东省畜禽屠宰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以及《农业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屠宰环节病害猪无害化处理工作的通知》(农办医〔2017〕26号)等相关政策文件要求，实施了屠宰环节生猪（牛羊）屠宰环节无害化处理补贴政策。通过政策实施，鼓励对屠宰环节发现的病死猪牛羊和病害产品全部进行无害化处理，严防不合格产品流向市场，确保肉品质量安全。
2.政策主要内容。
（1）补贴范围
全市经农业农村部备案的生猪、牛、羊屠宰企业，在屠宰过程中发现的病害动物和产品的无害化处理，符合以下条件的纳入补贴范围：
①屠宰前确认为国家规定的病害活猪、牛、羊，病死或死因不明的猪、牛、羊；
②屠宰过程中经检疫或肉品品质检验确认为不可食用的猪牛羊产品，包括经屠宰检疫或肉品品质检验不合格的肉、脏器及病变组织、甲状腺、肾上腺、病变淋巴结和修整后不可食用的部分。
③国家规定的其他应当进行无害化处理的猪、牛、羊及其产品。
（2）补贴标准
①屠宰企业损失补贴。损失补贴原则上病害猪每头800元、病害牛每头4000元、病害羊每只267元；经检疫检验确认为病害及不可食用产品，按每90公斤为1个单位，损失补贴800元。送至屠宰企业时已经死亡的猪、牛、羊不享受病害猪损失补贴。
②无害化处理费用补贴。整头死亡的猪，每头无害化处理费用补贴80元；牛羊及不可食用的猪牛羊产品，按每90公斤为1个单位，无害化处理费用补贴80元。
3.政策实施情况。
（1）青岛市农业农村局和青岛市财政局两部门联合印发《青岛市农业农村局青岛政关于进一步做好生猪(牛羊)屠宰环节无害化处理补贴工作的通知》(青农计财字〔2023〕10号)，明确补助对象、范围、标准等内容，指导各区（市）开展工作。其中补贴程序如下：
①企业申报。每年的10月1日至次年9月30日为一个补贴年度(其中，2023年补贴年度时间段为2023年1月1日-9月30日；2024年补贴年度时段为2023年10月1日至2024年9月30日，以此类推。)。每年10月10日前，屠宰企业、无害化处理企业认真整理该补贴年度病害猪、牛、羊和产品无害化处理情况，分别填写《青岛市屠宰企业病害猪(牛羊)损失财政补贴申领表》、《青岛市无害化处理企业屠宰环节病害猪(牛羊)无害化处理财政补贴申领表》,书面向区市农业农村局提出本补贴年度的补贴申请。
②核实数量。10月20日前，区市农业农村局对屠宰企业、无害化处理企业进行现场核查验收，根据屠宰企业进厂验收记录、宰前检验记录等电子台账和《屠宰企业病害猪(牛羊)检出确认记录表》《屠宰环节病害猪(牛羊)无害化处理交接单》以及驻厂官方兽医签字确认的监管记录等资料，检查核实病害猪、牛、羊和病害产品损失数量；根据《屠宰环节病害猪(牛羊)无害化处理交接单》《屠宰环节病害猪(牛羊)无害化处理确认记录表》和驻厂官方兽医签字确认的监管记录，以及录像、照片等工作资料，检查核实病害猪、牛、羊和病害产品无害化处理数量。
③公示上报。区市农业农村局将核实的屠宰、无害化处理企业病害猪、牛、羊及病害产品损失数量、无害化处理数量、补贴金额在官网进行公示。公示5个工作日无异议的，区市农业农村局会同财政局于10月30日前将本补贴年度无害化处理补贴申请报告，连同无害化处理补贴汇总表一并报市农业农村局审核汇总。
④资金拨付。市农业农村局将全市年度无害化处理补贴资金需求等情况报市财政局，将补贴资金列入下年度市级预算。待补贴资金到位后，区市农业农村部门会同区市财政部门在15个工作日内将损失补贴、无害化处理补贴资金分别拨付屠宰企业、无害化处理企业，并于资金拨付后10日内，联合将项目完成情况、资金拨付情况报市农业农村局、市财政局备案。
（2）2023-2024青岛市各区（市）屠宰量与无害化处理量统计如下：
表1：2023年1-12月青岛市各区（市）屠宰量
单位：头（只）
	区市
	2023年1-12月屠宰量

	
	总屠宰量
	自营量
	代宰数量

	
	猪
	牛
	羊
	猪
	牛
	羊
	猪
	牛
	羊

	西海岸新区
	131846
	0
	0
	0
	0
	0
	131846
	0
	0

	即墨区
	151565
	743
	80
	57461
	0
	0
	94104
	240
	85

	胶州市
	237162
	0
	0
	40102
	0
	0
	197060
	0
	0

	平度市
	216314
	511
	2153
	176821
	293
	877
	39493
	218
	1276

	莱西市
	1796716
	97
	62
	1792201
	5
	0
	4515
	92
	62

	合计
	2533603
	1351
	2295
	2066585
	298
	877
	467018
	550
	1423


表2：2024年1-12月青岛市各区（市）屠宰量
 单位：头（只）
	区市
	2024年1-12月屠宰量

	
	总屠宰量
	自营量
	代宰数量

	
	猪
	牛
	羊
	猪
	牛
	羊
	猪
	牛
	羊

	西海岸新区
	97630
	0
	0
	0
	0
	0
	97630
	0
	0

	即墨区
	89803
	1687
	33
	807
	0
	0
	88996
	539
	5

	胶州市
	182768
	0
	0
	38646
	0
	0
	144122
	0
	0



	区市
	2024年1-12月屠宰量

	
	总屠宰量
	自营量
	代宰数量

	
	猪
	牛
	羊
	猪
	牛
	羊
	猪
	牛
	羊

	平度市
	202876
	809
	1895
	166402
	307
	664
	36474
	502
	1231

	莱西市
	1559482
	973
	193
	1548668
	368
	0
	10814
	605
	193

	合计
	2132559
	3469
	2121
	1754523
	675
	664
	378036
	1646
	1429


数据来源：各区（市）屠宰企业屠宰量统计表（企业按年上报）
表3：2023-2024年青岛市各区（市）生猪（牛羊）
屠宰环节无害化处理数量
单位：头（公斤）
	区市
	2023年1-9月处理量
	2023年10月-2023年9月年处理量

	
	猪（头）
	猪（公斤）
	牛（公斤）
	羊（公斤）
	猪（头）
	猪（公斤）
	牛（公斤）
	羊（公斤）

	西海岸新区
	9
	25172.95
	0
	0
	22
	25357.01
	0
	0

	即墨区
	13
	36010.69
	0
	0
	3
	34690
	0
	0

	胶州市
	11
	69554
	0
	0
	63
	69234
	0
	0

	平度市
	0
	49438.2
	361.5
	249
	5
	67775.8
	837
	361

	莱西市
	8
	469777.6
	0
	0
	26
	520807.3
	139
	12.08

	合计
	41
	649953.44
	361.5
	249
	119
	717864.11
	976
	373.08


数据来源：2023年1-9月份屠宰环节病害猪(牛羊)无害化处理补贴汇总表与2024年青岛市屠宰环节病害猪(牛羊)无害化处理补贴汇总表（2023.10.1-2024.9.30）
4.资金投入及使用情况。
2023年至2024年期间，青岛市生猪（牛羊）屠宰环节无害化处理补助资金由市财政承担。其中，2024年预算安排638.04万元（含上年度结余资金92.70万元），实际执行支出资金603.04万元，预算执行率为94.51%。详见下表:
表4：2024年各区（市）资金使用明细表
单位：万元
	年份
	区市
	预算资金
	预算资金（上年度结余）
	实际执行
	预算执行率

	2024
	西海岸新区
	25.4
	0
	25.4
	100.00%

	
	即墨区
	35
	0
	0
	0.00%

	
	胶州市
	70.14
	0
	70.14
	100.00%

	
	平度市
	28.5
	20.14
	48.64
	100.00%

	
	莱西市
	386.3
	72.56
	458.86
	100.00%

	合计
	545.34
	92.7
	603.04
	94.51%


表5：2023-2024年各区（市）屠宰企业（户）与无害化
处理企业补助金额明细表
                                                                单位：万元
	区市
	2023年1-9月
	2023年10月-2024年9月

	
	屠宰企业（户）补助金额
	无害化处理企业补助金额
	屠宰企业（户）补助金额
	无害化处理企业补助金额

	
	应拨
	实拨
	应拨
	实拨
	应拨
	实拨
	应拨
	实拨

	西海岸新区
	23.09
	23.09
	2.31
	2.31
	23.92
	0
	2.39
	0

	即墨区
	32.8
	0
	3.28
	0
	30.96
	0
	3.1
	0

	胶州市
	63.92
	63.89
	6.26
	6.26
	66.48
	0
	6.65
	0

	平度市
	44.24
	44.2
	4.45
	4.44
	61.52
	0
	6.17
	0

	莱西市
	417.28
	417.28
	41.79
	41.58
	462.48
	462.48
	46.46
	46.46

	合计
	581.33
	548.46
	58.09
	54.59
	645.36
	462.48
	64.77
	46.46


注：上表统计了各补助对象的资金使用情况。莱西2023年1月-9月期间针对无害化处理企业的补助金额中，有41.58万元实际上是拨付给屠宰企业用于自建无害化处理设施的。
（二）项目绩效目标
1.总体目标。
通过政策实施，对屠宰环节发现的病死猪牛羊和病害产品全部进行无害化处理，严防不合格产品流向市场，确保肉品质量安全。
2.年度目标。
对屠宰环节检出的病死、病害猪、牛、羊及其产品全部进行无害化处理，确保上市肉品质量，确保老百姓“舌尖上”的安全。
二、评价工作基本情况
（一）评价目的、评价对象和范围
1.评价目的、评价对象和评价范围。
评价组从“青岛市农业农村局关于进一步做好生猪(牛羊)屠宰环节无害化处理补贴工作的通知”政策制定、政策实施和政策效果三个方面对2023年-2024年生猪（牛羊）屠宰环节无害化处理开展绩效评价，并延伸至政策申报项目的具体实施内容和流程全面评价项目的验收及运营情况。旨在通过全面评价，总结政策制定与实施过程中取得的经验、存在的不足，对政策后续调整优化提出合理建议。
（二）评价思路、评价重点、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价标准
1.评价思路和评价重点。
根据关于印发《青岛市市级项目支出预算绩效管理结果应用办法》的通知(青财绩〔2023]5号)文件要求，设置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结合实施方案，有针对性地整理资料、核查政策重点实施绩效，提出合理建议。在指标体系框架下，重点关注政策设立、资金管理、政策效益等指标，具体指标如附件1所示。
2.评价重点。
基于评价思路，详述评价应重点关注的内容。
3.评价指标体系。
本次评价从政策制定、政策实施、政策效果三个维度构建指标体系，并设置相应权重。政策制定维度（权重20%）包括政策设立、政策目标、资金安排等指标，重点评估政策依据的充分性、目标的合理性与明确性、资金分配的科学性等。政策实施维度（权重25%）涵盖资金管理、保障机制、政策执行监管等指标，主要考察资金到位情况、使用规范性、政策执行的有效性与监管力度等。政策效果维度（权重55%）涉及产出数量、社会效益、可持续影响、服务对象满意度等指标，着重衡量政策实施的实际成效、对公共卫生安全与生态环境的贡献、政策的可持续性以及相关群体的满意度等。
4.评价标准。
根据《财政部关于印发<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的通知》（财预〔2020〕10号）的规定：绩效评价结果采取评分和评级相结合的方式，具体分值和等级可根据不同评价内容设定。总分一般设置为100分，等级一般划分为四档：90分（含）-100分为优、80分（含）-90分为良、60分（含）-80分为中、60分以下为差。
（三）评价组织实施与评价方法
1.评价组织实施。
（1）前期准备（5月23日-5月28日）
组建评价团队：由山东润德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牵头，抽调相关专业人员组成评价工作组。收集政策文件、资金分配与使用情况、各区（市）无害化处理数据等资料，对接被评价单位项目联系人，开展预调研工作，基于收集的资料和预调研结果，制定评价实施方案，包括评价目标、方法、时间安排和预期成果。
（2）组织实施（5月29日-6月15日）
青岛市财政局农业处组织对评价实施方案进行方案论证，确保方案的可行性和科学性。根据实施方案，对选定的区域进行现场评价，包括进点检查、问题交流和数据核实。
（3）分析评价（6月16日-6月22日）
对收集到的数据进行整理分析，评估政策实施效果。结合数据分析和社会调查结果，查找政策设计、执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
（4）报告撰写（6月23日-7月3日）
根据评价结果，撰写绩效评价报告，提出优化建议。对评价报告进行内部审核，确保内容准确、客观。
（5）报告提交（7月4日-8月7日）
将评价报告初稿与青岛市财政局农业处进行沟通，听取意见。根据反馈意见对报告进行修改完善，形成正式报告。将正式绩效评价报告提交至青岛市财政局等相关主管部门。
2.评价方法。
本次评价采用案卷分析法、现场调研法、问卷调查法相结合的方式。案卷分析法主要查阅青岛市及各区（市）关于生猪（牛羊）屠宰环节无害化处理补贴政策的文件资料、资金分配与使用记录、项目实施情况报告等，了解政策制定、执行及管理情况。现场调研法是评价工作组在市农业农村局的带领下，开展现场评价工作，现场评价覆盖重点区（市），具体包含：平度市、莱西市、即墨区、胶州市、西海岸新区。现场评价过程中，一是与各（区）市农业农村局开展现场座谈，了解政策执行及资金管理情况；二是通过实地走访部分屠宰企业（户）、无害化处理企业以及相关监管部门，了解政策实施效果、资金到位情况、存在的问题等开展情况。问卷调查法针对屠宰企业（户）与无害化处理企业设计满意度问卷，调查其对政策的知晓度、满意度以及意见建议。
三、评价结论和绩效分析
（一）综合评价结论
本政策绩效评价得分为84.78分，评价等级为“良”。
绩效评价得分情况表
	一级指标
	指标分值
	得分
	得分率

	政策制定
	20.00
	20.00
	100.00%

	政策实施
	25.00
	19.78
	79.12%

	政策效果
	55.00
	45.00
	81.81%

	合计
	100.00
	84.78
	84.78%


（二）指标分析
1.政策制定指标分析
指标分值20分，得20.00分，得分率100.00%。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权重
	得分

	政策制定
	政策设立
	设立依据充分性
	3
	3

	
	
	政策制定科学性
	3
	3

	
	政策目标
	目标明确性
	4
	4

	
	资金安排
	资金分配合理公平性
	10
	10

	合计
	20
	20


（1）设立依据充分性
青岛市屠宰环节无害化处理补贴政策遵循了《生猪屠宰管理条例》、《山东省畜禽屠宰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指导，考虑了地方实际需求，符合中央及山东省委、省政府工作部署。该指标满分为3分，根据评分标准得3分。
（2）政策制定科学性
根据农业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屠宰环节病害猪无害化处理工作的通知》(农办医〔2017〕26号)和青岛市畜牧兽医局《关于做好生猪定点屠宰企业病害猪无害化处理补贴工作的通知》（青牧字〔2015〕113号）等相关资料，政策论证充分，程序规范。根据评分标准该指标满分为3分，根据评分标准得3分。
（3）目标合理性
通过查看《关于进一步做好生猪屠宰环节病害猪无害化处理工作的通知》（鲁牧计财发〔2020〕18号）和《青岛市农业农村局青岛市财政局关于进一步做好生猪(牛羊)屠宰环节无害化处理补贴工作的通知》（青农计财字〔2023〕10号）等政策文件，政策目标明确合理、清晰阐述预期效果、主要工作措施等内容，符合中央、山东省相关政策要求。屠宰环节病害猪无害化处理政策目标与实际需求相匹配。该指标满分为4分，根据评分标准得4分。
（4）资金分配合理公平性
已制定相关资金管理办法，并在管理办法中明确资金分配办法，资金根据实际需求分配，未发现资金分配中不合规不合理情况。该指标满分为10分，根据评分标准得10分。 
2.政策实施情况指标分析
指标分值25分，得19.78分，得分率79.12%。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权重
	得分

	政策实施
	资金管理
	资金到位保障
	4
	4

	
	
	资金使用规范性
	4
	4

	
	
	预算执行率
	4
	3.78

	
	保障机制
	政策制度健全性
	3
	3

	
	
	政策执行监管
	10
	5

	合计
	25
	19.78


（1） 资金到位保障
    该指标满分为4分，根据评分标准得4分。
市级资金到位率=638.04万元/638.04万元*100%=100%，无需各区（市）配套资金。根据评分标准得满分。
（2）资金使用规范性
该指标满分为4分，根据评分标准得4分。
资金使用符合国家财经法规和财务管理制度以及有关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资金的拨付有完整的审批程序和手续；符合项目预算批复或合同规定的用途；未发现存在截留、挤占、挪用、虚列支出等情况。根据评分标准得满分。
（3）预算执行率
该指标满分为4分，根据评分标准得3.78分。
2024年预算资金为545.34万元，上年度结余93.7万元，预算执行率=603.04/638.04=94.51%,其中即墨区预算执行率为0%，原因系预算资金已申请，财政未拨付。根据评分标准，扣0.22分，得3.78分。根据评分标准，扣0.22分，得3.78分。
（4）政策制度健全性
该指标满分为3分，根据评分标准得3分。
①根据被评价单位提供的《青岛市农业发展资金管理办法》等文件，该政策具有相应的财务管理制度且合法、合规、完整；
②根据被评价单位提供的《青岛市农业农村局农业项目管理办法》等文件，具有相应的业务管理制度且合法、合规、完整。
（5）政策执行监管
该指标满分为10分，根据评分标准得5分。
①部分应拨付代宰户的补贴资金没有到位。屠宰过程中经检疫或肉品品质检验确认为不可食用的生猪产品损失补贴拨付给了屠宰企业，但应由屠宰企业拨付给代宰户部分的资金存在没有拨付的情况。。
②监管平台上传信息不规范。经对青岛市畜牧业安全监管信息平台照片抽查，发现个别官方兽医上传的无害化处理照片没有呈现病害猪或病害产品。如：青岛百信食品有限公司旧店分公司（平度）和即墨市普东镇生猪定点屠宰厂，上传的部分照片仅能呈现办公桌场景、病害产品封条和称重设备。
③监管平台上传信息异常。评价组抽查青岛市畜牧业安全监管信息平台屠宰管理无害化处理模块，发现检出病害猪确认模块中，青岛平度九联食品有限公司2023年12月7日检出病害猪及不可食用产品数量44.9公斤，2024年8月19日检出病害猪及不可食用产品数量16.2公斤。无害化处理确认模块中，没有该公司2023年12月7日以后的无害化处理确认记录。送无害化处理厂集中处理模块中，2025年2月13日该公司病害猪及不可食用产品数量19.6公斤送至青岛九联畜禽无害化处理有限公司，2025年6月25日该公司病害猪及不可食用产品数量153.7公斤送至青岛双元生物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同一家公司三个模块病害猪及不可食用产品数量出现较大差异。 
3.政策效果指标分析。
指标分值55分，得45分，得分率81.81%。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权重
	得分

	政策效果
	产出数量
	无害化处理率100%
	10
	2

	
	产出时效
	处理及时性
	5
	3

	
	社会效益
	违规处理事件发生次数
	10
	10

	政策效果
	可持续影响
	政策可持续性
	10
	10

	
	服务对象满意度
	屠宰企业和无害化处理企业满意度
	20
	20

	合计
	55
	45


（1）无害化处理率100%
该指标满分为10分，根据评分标准得2分。
评价组于2025年7月15日现场抽查时发现，莱西市农业农村局2024年10月10日审核确认青岛波尔旺肉业股份有限公司在2023年10月1日至2024年9月30日期间申领病害牛产品1宗（139公斤）补贴800元，但缺少无害化处理确认表。经进一步沟通了解，截至抽查时，该宗病死牛产品实际并未按程序进行无害化处理。这表明企业未按照政策要求对病害牛进行无害化处理，影响了无害化处理率。
（2）处理及时性
该指标满分为5分，根据评分标准得3分。
经与市农业农村局访谈了解到一般无害化处理厂一个月左右去收一次，在对屠宰企业进行调查问卷中评价组发现，企业从发现病害猪到联系无害化处理厂处理的间隔时间存在不一致的情况，有的企业选择“季度以内”、“1-3个月”，这可能表明处理不够及时。
（3）违规处理事件发生次数
该指标满分为10分，根据评分标准得10分。
未发现因未按规定进行无害化处理而导致的违规事件，可得满分。
（4）政策可持续性
该指标满分为10分，根据评分标准得10分。
政策的持续性有保障，具有稳定的财政支持和与当前宏观政策环境的良好适应性，预期能够实现长期的稳定运行。根据评分标准得满分。
（5） 屠宰企业和无害化处理企业满意度
该指标满分为20分，根据评分标准得20分。
2025年7月25日评价组通过线上调查问卷的形式，面向各区（市）所有符合该政策补贴范围内的屠宰企业（共计21家）发放调查问卷，共回收有效问卷17份，屠宰企业满意度为100%。；面向各区（市）所有符合该政策补贴范围内的无害化处理企业发放调查问卷，共回收调查问卷10份，剔除4份无效问卷（4份屠宰厂填到无害化处理厂问卷中），有效问卷6份。通过问卷调查显示，无害化处理企业满意度为100%。根据评分标准得满分。
四、政策实施成效
通过对屠宰环节病害猪牛羊及其产品进行无害化处理费用和损失实施补贴，可有效防止病害问题产品流入市场，保障畜产品质量安全和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五、发现的主要问题及原因分析
（一）部分应拨付代宰户的补贴资金没有到位。屠宰过程中经检疫或肉品品质检验确认为不可食用的生猪产品损失补贴拨付给了屠宰企业，但应由屠宰企业拨付给代宰户部分的资金存在没有拨付的情况。
（二）个别区（市）资金拨付不及时。2024年市级资金下达各区（市）之后，即墨区资金拨付不及时，预算执行率为0%。
（三）个别区（市）无害化处理审核把关不严。如：评价组于2025年7月15日现场抽查时发现，莱西市农业农村局2024年10月10日审核确认青岛波尔旺肉业股份有限公司在2023年10月1日至2024年9月30日期间申领病害牛产品1宗（139公斤）补贴800元，但缺少无害化处理确认表。经进一步沟通了解，截至抽查时，该宗病害牛产品实际并未按程序进行无害化处理。
（四）监管平台上传信息不规范。经对青岛市畜牧业安全监管信息平台照片抽查，发现个别官方兽医上传的无害化处理照片没有呈现病害猪或病害产品。如：青岛百信食品有限公司旧店分公司（平度）和即墨市普东镇生猪定点屠宰厂，上传的部分照片仅能呈现办公桌场景、病害产品封条和称重设备。
（五）监管平台上传信息异常。评价组抽查青岛市畜牧业安全监管信息平台屠宰管理无害化处理模块，发现检出病害猪确认模块中，青岛平度九联食品有限公司2023年12月7日检出病害猪及不可食用产品数量44.9公斤，2024年8月19日检出病害猪及不可食用产品数量16.2公斤。无害化处理确认模块中，没有该公司2023年12月7日以后的无害化处理确认记录。送无害化处理厂集中处理模块中，2025年2月13日该公司病害猪及不可食用产品数量19.6公斤送至青岛九联畜禽无害化处理有限公司，2025年6月25日该公司病害猪及不可食用产品数量153.7公斤送至青岛双元生物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同一家公司三个模块病害猪及不可食用产品数量出现较大差异。
（六）具体时限要求不够明确。政策中提到“屠宰企业对检出的病害猪(牛羊)、病害及不可食用产品要定期转运无害化处理厂(无害化处理车间)集中进行无害化处理”，现行政策中未明确规定从检出病害产品到转运至无害化处理厂的具体时间要求，调查发现，各屠宰企业病害产品转运的时效性差距较大。不同屠宰企业在转运病害产品至无害化处理厂的时间上存在显著差异。一些企业能够在1个月内完成转运，而另一些企业则需要长达3个月的时间。
六、相关建议
（一）明确屠宰企业和代宰户在补贴发放过程中的责任和义务，确保各方按照规定行事。增加补贴发放过程的透明度，通过公示等方式让所有相关方都能清楚了解资金的流向和分配情况。定期对补贴发放情况进行审计，及时发现并纠正发放过程中的问题，确保政策的正确执行。对相关人员进行政策教育和操作培训，提高他们对政策理解和执行的准确性。
（二）建立资金使用定期调度机制，及时了解区（市）农业农村部门相关资金的拨付情况，督促区（市）及时拨付资金。
（三）督促莱西市农业农村局迅速将问题整改到位。定期对企业进行现场核查，确保无害化处理流程的合规性和有效性。
（四）明确照片审核的具体要求，确保照片能够真实反映无害化处理的全过程，包括病害猪或病害产品、处理设备和处理过程。实施定期审核机制，对上传至监管平台的信息进行准确性和完整性检查，确保所有记录真实可靠。
（五）审查并优化数据录入和处理流程，确保所有模块的数据能够同步更新，避免因流程不完善导致的数据差异。对负责数据录入和处理的人员进行培训，提高他们对数据准确性重要性的认识，并确保他们能够正确操作平台。建立定期的数据审核机制，对录入的数据进行定期检查，及时发现并纠正错误。
（六）加强对屠宰企业的监管和指导，在政策文件中详细说明无害化处理的各个步骤和相应的时间限制，确保流程的每个环节都有明确的时间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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